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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申请资质合并、分立
申请表
一、申请机构信息：
	项目
	新机构
（获得资质检测机构盖章）
	原机构
（转出资质检测机构盖章）

	机构名称
	
	

	注册登记地址
	
	

	经办人及电话
	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

	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
	
	

	合并、分立前拟转移资质的场所地址及资质项
	
	【填写范例：
场所1地址：xxx区xx街道xx号（与资质证书上地址一致）；资质项（共x项，x个参数）：建筑材料及构配件（含x个参数）、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（含x个参数）……
场所2地址：xxx区xx街道xx号（与资质证书上地址一致）；资质项（共x项，x个参数）：建筑材料及构配件（含x个参数）、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（含x个参数）……】

	资质转移形式
	填写吸收合并或新设合并
	同左

	合并、分立后取得资质的场所地址及资质项
	【填写范例：
场所1地址：xxx区xx街道xx号（与资质证书上地址一致）；资质项（共x项，x个参数）：建筑材料及构配件（含x个参数）、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（含x个参数）……】
	




二、机构承诺内容：
新机构和原机构共同申请资质合并、分立，对告知事项已了解且无异议，在此共同向资质主管部门和社会郑重承诺：
（一）满足申报条件，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共同承担弄虚作假的连带责任，自愿接受行政处罚并纳入诚信记录。
（二）机构之间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买卖行为。机构经办人员为本机构缴纳社保的正式职工。
（三）机构均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；无信用中国联合惩戒记录；在机构诚信记录中不存在影响资质转移的情形；机构人员均已妥善安置。
（四）新机构主要人员、检测设备及场所、管理水平等满足对应的资质标准要求。

新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原机构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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